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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第七屆第 1 次監事會、理事會會議記錄 

 

理事應出席 9人，實際出席 8 人。 

監事應出席 3人，實際出席 2 人。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8日（日）9:00-13:30 

開會地點：本會辦公處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62號 10樓 1012室） 

召集人：第六屆張理事長志豪、第六屆胡常務監事延薇 

主席：羅理事長惠群                紀錄：陳總幹事昕儀 

出席人員： 

理事：葉副理事長衛廷、蔡常務理事富傑、王理事堂熠、高理事慧軒、 

曾理事柏蒼、鄭理事浩元、盧理事慧芳 

監事：胡常務監事延薇、賴監事威達 

請假人員：許理事凱傑、廖監事思媛 

列席：第六屆張理事長志豪、陳總幹事昕儀 

 

壹、召集人致詞 

（略） 

 

貳、選舉常務監事、選舉常務理事、選舉理事長 

說明：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六條：「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

人，由監事互選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遇有缺額時，由理事會、監事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

足本屆任期為限。理事會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得遴選一常務理事為副理事

長。卸任理事長得經理事會邀請出任榮譽理事長，以協助本會推展會務。」等規定辦理。 

 

一、選舉本會第七屆常務監事，請投票並開票 

唱票：胡延薇；計票：賴威達；監票：張理事長志豪 

姓名 得票數 

胡延薇 2 

廖 思 媛 0 

賴 威 達 0 

常務監事當選名單：胡延薇 

 

 

二、選舉本會第七屆常務理事，請投票並開票 

唱票：陳昕儀；計票：曾柏蒼、盧慧芳；監票：胡常務監事延薇 



2 
 

姓名 得票數 

王 堂 熠 3 

高 慧 軒 3 

許 凱 傑 0 

曾 柏 蒼 2 

葉 衛 廷 5 

蔡 富 傑 5 

鄭 浩 元 0 

盧 慧 芳 0 

羅 惠 群 6 

常務理事事當選名單：羅惠群、葉衛廷、蔡富傑 

 

三、選舉本會第七屆理事長，請投票並開票 

唱票：陳昕儀；計票：盧慧芳；監票：胡常務監事延薇 

姓名 得票數 

葉衛廷 1 

蔡富傑 0 

羅惠群 7 

理事長當選名單：羅惠群 

 

四、第七屆理事長依據本公會組織章程第十六條「理事長得遴選一常務理事為副理事長。」 

副理事長當選名單：葉衛廷 

 

參、主席致詞 

（略） 

肆、業務報告事項 

請參閱 113年 12月 1日第七屆第 1次會員大會手冊，工作報告。 

 

伍、討論提案 

案由1. 過聘任本會工作人員(總幹事、幹事、會計)。 

提案人：會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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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長、理事、監事、候補理事或候補監事擔任，且不得聘僱現任理事

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工作人員。 

2. 現任本會工作人員總幹事陳昕儀、幹事廖珮君合約至 113年 12月 31日到期，委任會計

楊芳薇合約無載明委任期限，現行合約請見附件（一）。 

3. 幹事廖珮君於 113年 3月到職滿一年，通過考績，於第六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同意

調薪至每個月 9600元。 

4. 第六屆第 12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114年預算中，同意幹事、總幹事因應 114年基本工資調

漲 4.08%，總幹事薪資調整至 22740元／月，幹事薪資調整至 10000元／月；114年 1月

總幹事到職滿 1年，若通過考績調薪為 23740／月，114年 3月幹事到職滿 2年，若通過

考績調薪為 10500元／月。 

5. 幹事、總幹事若續聘，建議可於合約中載明調薪規則。 

討論： 

決議：通過聘任總幹事陳昕儀、幹事廖珮君、委任會計楊芳薇。 

 

案由2. 續租本會辦公室、倉儲空間。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目前公會租用辦公室之富禾時光商務中心（中山本館）為一年一約，現行合約至 114年 2

月 28日止，租金為每月 10999元，現行合約請見附件（二）。 

2. 目前公會租用倉儲摩爾空間，為兩年一約，現行合約至 114年 2月 23日止，每期（24個

月）租金為 47021元，現行合約請見附件（三）。 

討論：現行辦公室位於台北市，由於本會會址須設於新北市，目前將前理事長地址登記為會

址，考慮於新北市尋找適合之辦公與倉儲空間，以能將會址與辦公處併為同一地址。 

決議：請各理事尋找位於新北市適合之辦公與倉儲空間，於現行空間續約前提出討論，以評估

是否搬遷。 

 

案由3. 114年是否繼續加入臺灣諮商心理學會會員。 

提案人：會務組 

說明： 

1. 目前公會為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團體會員，學會開辦各種繼續教育課程，會提供本會會員

一定名額的會員價優惠。 

2.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常年會費為 3000元，已列入預算內。 

討論：通常是每堂課提供 3個名額，本會會員報名踴躍程度依課程主題而定，名額先索取先

得。 

決議：114年繼續加入臺灣諮商心理學會會員。 

 

 

陸、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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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1. 理事會工作組職務內容討論，以及理事分組主責。 

提案人：羅惠群理事長 

說明： 

討論：教育訓練組、法規組由有小組成員經驗之理事，擔任組長。 

性平組考量議題範圍，改編為社會倡議組，以求能涵蓋更廣泛的層面。 

公關組工作內容刪除會刊編撰，以 FB貼文取代，並可考慮開設 Instagram，更加提升公

會能見度。 

執業拓展組更名為執業輔導組，除了相關工作、人才庫媒合，亦服務會員執業相關問題

與需求。 

決議：本會第七屆工作小組與組長如下： 

會務組-羅惠群 

公關組-葉衛廷 

教育訓練組-鄭浩元 

法規組-曾柏蒼 

社會倡議組-高慧軒 

執業輔導組-盧慧芳 

 

案由2. 本公會諮商倫理委員會建議名單討論，以利本公會邀約委員。 

提案人：羅惠群理事長 

說明： 

1. 本公會《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條：本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本會理事長提

名對諮商專業倫理有學養與經驗者，經理監事會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與當屆理監事

相同。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全體委員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非本會會員不超過全

體委員人數的三分之一。 

2. 本公會諮商倫理委員會利主席美萱、林副主席伯聰，以及 5位委員，任期至第六屆理

監事任期結束止，故本屆理監事應盡快提名，以免任期空窗期過長，以利案件處置。 

決議：由理事長詢問可能人選意願，於下次理監事會議中提出，亦歡迎理事推薦人選。 

 

案由3. 本公會第六屆「113 年 7 月至 9 月收支決算表」（附件四），將由本屆理監事審議權責事

宜，提請討論。 

提案人：常務理事會 

說明： 

1. 本公會第六屆理監事，並未於 113年 10月 6日第六屆第 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

「113年 7月至 9月收支決算表」，並且在本次 113年 12月 8日第七屆第 1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亦未製表核章提案審議。 

2. 2.基於本屆理監事於 113年 12月 8日就任視事，將依權責，提出該財務收支，及稽核

原始憑證及勾稽帳務。將由本屆理監事核章，將於第七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

審議。 

討論： 

昕儀總幹事：113年 7月至 9月收支決算表已經第六屆理事長與常務監事於 11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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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核章，但未提經理監事會審議。 

惠群理事長：收支決算表是否審議年度收支決算表即可？ 

富傑常務理事：理監事會議，應當勾稽正確與審議前一季收支決算表，以了解年度經費

執行情況。 

惠群理事長：113年 7至 9月未涵蓋本屆任期，不應由本屆理監事審議。建議於 113年

10至 12月收支決算表、113年度收支決算表提出時，再由本屆理監事審議。 

決議：不由本屆理監事審議 113年 7月至 9月收支決算表。 

 

案由4. 有關 114年本會第七屆第 2至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時間與地點，提請討論。 

提案人：羅惠群理事長 

說明：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一條，「理事會、監事會均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由理事長、常務

監事分別召集之。」 

決議：實體會議為主，併行線上即時會議。 

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日期：114年 2月 15日（星期六），時間：9:00 

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日期：114年 5月 17日（星期六），時間：9:00 

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日期：114年 8月 16日（星期六），時間：9:00 

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日期：114年 11月 22日（星期六），時間：9:00 

 

柒、散會。 

 

  



6 
 

 
附件一、總幹事、幹事、委任會計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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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辦公空間租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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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倉儲空間租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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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7月至 9月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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